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七 批)    2026年 5 月 15 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8
X3GD202605

150175

韶关市仁化县董塘

镇坪岗厂区车队
103房亿豪公司开

采煤矸石过程中，
未落实水土流失和

防污措施，矿渣直

接填埋在河富大富
村小组鱼塘。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为推进煤矸石资源综合利用、盘活存量资源资产，仁化县按要求推进黄泥塘煤矸石堆存区存量处置工作，华

粤公司竞得该项目，亿豪公司为黄泥塘土石方及煤矸石筛选、清运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2025年11月14日，
经现场核查，华粤公司煤矸石取用点存在生态复绿等工作严重滞后的问题，仁化县发出暂停取用通知书，项目

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2.经查，项目停工后，现场已落实植物防护、分级削坡、简易苫盖、排水沟及简易沉沙池等基础水土保持措

施，但对照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现场拦挡、截排水、工程护坡等工程措施落实不完善，未完全达到规范治
理要求，存在水土流失防控短板。

3.项目作业期间存在初期雨水收集体系不完善、扬尘管控不严格等问题，取用时生态污染防治措施与水土保持

方案的精细化管控要求未同步落实到位，未全面落实生态环境防控要求。
4.本项目为存量煤矸石筛选、清运作业，煤矸石属于煤矿开采遗留的一般固体废物，作业仅对原有土石方及煤

矸石进行筛选分离、清运，生产过程无新增矿渣产生。同时，经比对黄泥塘水库管理范围矢量数据、现场实地
踏勘，项目施工及物料堆放区域均位于水库管理范围外，未发现向河富村大富村小组鱼塘填埋矿渣的行为。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完成整

改工作，落实生

态修复工作。

1.针对项目存在的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问题，仁化县水务部

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已提前介入处置，分别向项目责任主体华
粤公司送达限期改正通知书，明确要求企业全面排查问题、

补齐防控短板，完善水土保持、扬尘治理、雨水收集等防治
设施，规范现场作业管理。

2.截至2026年5月19日，该企业已按要求启动整改工作，同
时，落实生态修复工作，全面采用“乔+灌+草”模式的生态

修复模式，通过客土、回填覆土7000立方米，新种植树苗

1500株，新购置乔木种330公斤、优质草籽500公斤。完成挖
生态沟2680米，挖（清理）沉砂池3个，形成了沟池连通的排

水系统，有效地预防水土流失。
3.下一步，仁化县将持续跟踪督导华粤公司整改工作，定期

开展现场复核，紧盯整改闭环落实，确保生态环境、水土保
持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同时常态化开展项目巡查监管，

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

阶段性办结 无

9
X3GD202605

150171

韶关市曲江区乌石
镇大坑口韶关嘉源

华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产生污水、
粉尘。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现场核查， 该公司球磨机、磁选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该公司钢渣加工

线破碎工序尚未建设，目前生产工序不排放有组织废气，但在物料运输、装卸等过程中会产生少量无组织排放

的粉尘，主要通过洒水来减少扬尘。因其厂界噪声超标问题，该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停止生产进行整改，至
今尚未恢复生产。经现场检查，该公司厂房半封闭，厂区地面有积尘，未发现生产废水外排。

2.该公司当前实际使用的土地区域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距离最近的永久基本农田直线距离27米（中间有
铁路隔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该项目环评土壤无需

开展专项评价，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无需识别永久基本农田。
3.2026年4月28日起，该公司停止生产进行整改，至今未恢复生产，现场未发现污水外流情况。2026年5月

16日，经对该项目上、下游及周边区域水体进行取水样监测，铜、镉、锌等因子结果均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GB5084-2021）中旱地作物水质标准，同时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Ⅲ类水
质标准。

4.生态环境部门曾于2026年1月28日对该企业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生产废水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查处，罚
款人民币19.5万元。

部分属实

对厂房等进一步
封闭，物料进入

厂 房 生 产 、 堆

放，降低粉尘影
响。

1.曲江区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该

公司仍处于停产状态，存在防尘设施不完善、厂区地面积尘

较多、厂房半封闭建设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曲江区要求
该公司加强管理，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依法持证按

证排污；
2.生态环境部门对该企业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

司进一步完善防尘措施，对厂房进行封闭；对产生粉尘的场
所、点位进一步完善收尘、洒水降尘措施，减少粉尘排放；

生产设施、原材料、产品等按要求在封闭厂房内建设生产、

堆放。
3.2026年5月19日，该公司向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了《整改方案

》。目前该公司厂区内积尘已清理。
4.下一步，曲江区将积极协调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指导督促

该公司对厂房等进一步封闭，物料进入厂房生产、堆放，加
大喷淋抑尘频次；督促该公司整改完成到位后，加强管理，

确保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依法持证按证排污，禁止
违规排放废水。

阶段性办结 无

64
X3GD202605

150112

韶关市南雄市珠玑
本色纸业有限公

司，排放废气有异
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群众反映的企业现名为韶能本色分公司。5月16日，经查，该公司已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并取得排污

许可证，属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现有废气治理设施均保持正常运行；调取重点污染源

自动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稳定、数据传输顺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均符合排放标准
。同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显示，该公司落实了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编制报送，今年1至4月自行监测任务完成

及填报率100%，自行监测数据暂未发现超标情况。16日下午对该公司开展了臭气浓度专项监测，监测报告显
示：1#、2#碱炉废气排放口臭气浓度值均低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厂区下

风向无组织臭气浓度值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规定的管控标准。
2.现场排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日常巡查管护不到位的情况：2号碱炉检修碱渣清理不及时、1号碱炉烟道闸板密闭

不严、苛化消化槽漏气、苛化白液槽物料滴漏、苛化区域排水沟渠未密闭加盖。该公司自行检查，发现部分竹

木原料露天堆放、臭气治理系统循环水箱密封不严外泄废气、制浆洗选工段跳筛隔离屋铁板破损漏气等异味管
控隐患。

3.整体来看，虽然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相关废（臭）气排放标准，但因生产特性、区位
条件等实际因素，该公司在制浆和苛化生产工序会产生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等含硫系列嗅阈值极低的臭气

污染物质，受风向、气压等气象环境条件影响，制浆（含苛化）废气会导致在附近区域有时会闻到有异味情
况，如巡查管护不到位则会进一步加大异味影响隐患。

基本属实

可立行立改的问

题立即整改。压

实韶能本色分公
司主体责任，推

动产业转型治本
。督促韶能集团

切实扛起国企环
保社会责任，积

极回应群众民生
诉求，提升现场

管控水平，最大

限度降低环境影
响，统筹兼顾环

境保护、民生保
障与韶能本色分

公司长远发展。

1.韶能本色分公司对照现场核查及内部自查梳理的9项问题，
聚焦无组织异味散发源头全面开展整改，截至5月19日，已完

成6项问题整改，剩余3项预计于6月20日前全部完成。

2.督促该公司完善厂区日常环境管理制度，紧盯异味扰民核
心问题，深挖同类隐患，规范原料堆放、生产工序运维、设

备巡检等流程，常态化开展跑冒滴漏排查修补，从生产源头
减少异味产生与外泄。

3.依托生态环境在线监测平台，实时监控废气排放数据，保
障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持续达标排放。结合风向、气

压等气象要素预判异味扩散趋势，及时指导该公司合理调整
生产时段与负荷，最大限度减轻异味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

4.南雄市将持续梳理异味治理短板，推动治理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持续巩固现有整治成效；坚持日常巡查与随机

抽查相结合，严厉查处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做好
环保帮扶指导，助力该分公司优化治污工艺、提升治理能

力；畅通群众沟通渠道，做实民生疏导工作；压实该公司主
体责任，推动产业转型治本。

阶段性办结 无



163
D3GD202605

150011

韶关市仁化县大岭
工业园，1.建东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未配套环保设施，
有异味、粉尘；2.

明启工艺厂、创乐
水上乐园设备有限

公司，有异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根据环评要求，建东机械制造公司需在中频炉配套设置环保设施，经查阅该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在

验收期间中频加热炉已配套了相关环保设施。目前该公司主要工艺为钢板切割、焊接、打磨、刷漆、车床机加
工，已不涉及中频热处理，中频加热炉已停用。

2.根据建东机械制造公司现有生产工艺研判，该公司产生异味来源主要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粉尘来源主
要为中频炉烟气。2026年5月11日，调查组发现该公司工人在刷漆时，在厂房内敞开式作业，存在异味无组织排

放问题；该公司中频加热炉已停用，中频加热炉部分零部件已拆除，无法正常使用，主要产生烟尘废气的工艺

已停用，厂房内未发现粉尘问题。2026年5月11日下午，经采样监测，该公司无组织VOCs未超标。该公司书面报
备《停产说明》，决定从2026年5月15日开始停产检修。5月15日、5月16日，经两次现场核实，该公司已全面停

产检修，未发现工人作业，水性漆桶已盖好并存放在密闭刷漆车间，厂房内未发现粉尘问题。
3.2026年5月16日下午，经现场核实，创乐设备公司已停产，处于停产检修状态，刷漆车间已密闭。

4.根据明启工艺厂现有生产工艺研判，该公司产生异味来源主要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2026年5月12日，经
采样监测，该公司无组织VOCs未超标。2026年5月13日，调查组发现刷漆车间窗户未关闭，存在无组织废气排放

问题。2026年5月15日该公司报备《整改情况报告》，决定从2026年5月15日开始喷漆车间暂停生产，进行升级

改造。5月15日、5月16日经两次调查核实，该公司喷漆车间已停产，喷漆车间窗户已密闭。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完成整

改工作，确保企
业周边无明显异

味。

1.生态环境部门针对创乐设备公司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完成验收即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已依法立案调查，送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开展整

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完成验收前不得擅自开工生
产；要求明启工艺厂、建东机械制造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立

即开展整改，加强管理，从源头上治污。
2.截至2026年5月19日，创乐设备公司正在积极咨询第三方公

司，将尽快签订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服务合同，开展环境保护

设施自主验收工作；建东机械制造公司已设置密闭刷漆车
间，空气净化系统已完成检修，并订购了活性炭箱，到货后

加装到空气净化系统，进一步增强VOCs治理成效；明启工艺
厂已与第三方签订购买升级废气收集治理设施的合同，对员

工开展了培训，规范操作，在升级改造期间喷漆线暂停作业
。

3.下一步，仁化县将持续紧盯整改进度，严防企业出现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聚焦群众投诉举报线索与案件核查查实

问题，全面开展大岭工业园排查整治，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

题立行立改；做实做细群众民生工作，妥善回应、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

阶段性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